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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標準組織（ISO）係國家性標準機構（ISO 會員機構）的全球性聯盟。國際標準的籌備工

作平時係透過 ISO 技術委員會執行。各會員機構若關注技術委員會已建立的主題，皆有權利參

加該委員會。與 ISO 有聯繫的國際組織亦可參與此項工作，無論是官方組織或非官方組織。

ISO組織在所有電工標準化的項目方面，與國際電工協會（IEC）密切合作。 
 
ISO/IEC 指令第 1 部分中描述了編制本文件的程序，以及進一步維護的程序。特別是，應注意
不同文件類型所需的不同核定標準。本文件係根據 ISO/IEC 指令第 2 部分的準則所草擬（請參
閱 www.iso.org/directives）。 
 
請注意，本文件某些內容可能取材自專利權。對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的鑑別作業，概不負責。

在文件編制過程中所鑑別的任何專利權詳細資訊，將列在「引言」中，及／或所接收到的專利

聲明清單中（請參閱 www.iso.org/patents）。 
 
在本文件中所使用的任何貨物名稱，皆為了方便使用者而提供，並不構成對此背書。 
 
有關標準中的自發性解釋，與合格評估相關的特定名詞與表達的含義，以及有關在技術性貿易

障 礙 （ TBT ） 中 ， 皆 遵 照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WTO ） 原 則 的 資 訊 ， 請 參 閱

www.iso.org/iso/foreword.html。 
 
本文件由「ISO/IEC/59 建築與土木工程」技術委員會、「SC 13 有關建築及土木工程資訊組織
化及數位化，包含建築資訊塑模(BIM)」小組委員會，會同歐洲標準委員會（CEN）旗下
「CEN/TC/442 建築資訊塑模(BIM」技術委員會，根據與在科技合作的協議（維也納協議）合
作。 
 
ISO網站上列有 ISO 19650系列所有部分的清單。 
 
若對本文件有任何反饋或問題，請直接提交給使用者所在地的國家標準機構。 
可以在 www.iso.org/members.html上找到這些機構的完整清單。

http://www.iso.org/directives
https://www.iso.org/iso-standards-and-patents.html
https://www.iso.org/foreword-supplementary-information.html
https://www.iso.org/foreword-supplementary-information.html
https://www.iso.org/memb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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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0.1    目的及應用 
 

本文件的設計旨在讓委任方（如資產擁有者、資產營運者或外包的資產管理廠商）建立他們在

資產營運階段對於資訊的需求。此外亦有助他們提供適當的合作環境，以達成商業目標。在這

樣的環境下，多名受委任方可以有效率的形式產生資訊。 
 

本文件主要供以下人員使用： 
 

—   參與資產及設施的管理（請見條款 0.2）； 
 

—   在整個資產生命週期中，參與委任詳細計畫書及促進合作工作； 
 

在資產營運階段參與交付資產管理及設施管理（請見條款 0.2）；以及 
 
參與詳述營運目的所需的資訊，其需要在資產交付階段獲得。 

 
. 
若本文件被應用在相關特定資產上，那麼也應該在應用在相關委任工作上。 

 
本文件可以應用在所有規模及所有複雜度的資產上。包含建築、校園、基礎建設網路、私人建

築及像是道路、橋樑、人行道、路燈、水管及下水道等基礎建設。本文件中的要求應該以與資

產的規模及複雜度相稱的方式應用。 
 

持續在一個資產生命週期中進行資訊管理是相當重要的，建議採取所有可行的步驟（包含移轉

資產資訊模型），以確保每當資產從一個擁有者轉移到另一個擁有者時，都能進行資訊管理。 
 

圖 1 一同展示了在營運階段（灰底）及交付階段（除了 A 及 B 點在進行資訊移轉外的非灰底
處）。圖 1同樣展示了根據 ISO 19650系列資訊管理如何在資產及專案管理的背景下進行，而
資產及專案管理亦是在組織管理的背景下進行。圖 1 顯示在應用本文件時，可參考但不直接要
求 ISO 9001、ISO 55000及 ISO 21500的標準內容。 

https://landingpage.bsigroup.com/LandingPage/Undated?UPI=000000000000337555
https://doi.org/10.3403/30244967U
https://doi.org/10.3403/3019918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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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AIM 資產資訊模型 

PIM 專案資訊模型 

A 交付階段的開始 – 將相關資訊從 AIM移轉至 PIM 

B 營運階段的開始 – 將相關資訊從 PIM移轉至 AIM 

C 進駐／應用後的評估或績效審查 

D 營運期間的觸發事件 

註  在 A跟 B的時機點，資訊可以在 PIM之間移轉。 
 

圖 1－本文件的範圍 
 

 
有關不同形式的資訊需求在 ISO 19650-1 中的概念及原則已經應用於本文件中。這些概念及原
則的應用是針對特定性質的資產管理活動而量身打造。為了說明，圖 2 展示了有關資訊需求進
程的簡圖。 

 

https://landingpage.bsigroup.com/LandingPage/Standard?UPI=00000000003033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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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資訊需求進程的簡圖 
 

本文件中提及的資訊管理流程可以應用在可事先預期及排程的觸發事件，以及無法事先排程或

無法預期的觸發事件上。這兩種類型的觸發事件在可以進行確認及委任主要受委任方的準備活

動的時間點有所不同。 
 

第一種觸發事件的例子是：年度維護工作、策略資產審查以及日常維護的取消安排。這類型的

觸發事件是可以且合理在事件發生之前，選擇並委任主要受委任方。 
 

而第二種觸發事件有兩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是慎重商議後決定進行像是橋樑或下水道興建專

案。這樣的情況下，資訊管理流程可以依照 ISO 19650‑2 或是本文件。而這個決定將會取決

於規模及複雜度，而涉及的要求則在條款 4.2。第二個狀況則是觸發事件非常少見或無法
預測，導致無法適當或不可能事先進行委任。選擇及委任會在觸發事件發生後進行。這類例

子包含設備意外故障、事故、嚴重洪水。 
 

最終，有另外一種情況是自目前的擁有者獲取資產，在這個情況下，資產將會作為交易的一部

份進行交換。 
 

以上所有的情況都能依照條款 5的內容進行安排。附件 A則提供支援條款 5中部分需求的指
導。條款 5中同樣也包含了在圖 5到 12中圖解在資訊管理流程的每個步驟，以及提醒

每個步驟在整個流程中的位置。  
 

0.2資產管理及設施管理 
 

資產管理及設施管理已經發展成兩套截然不同的管理法則，即便兩者皆須考慮實體資產及組織

服務的管理。資產管理及設施管理已發展出各自標準及慣用術語。 
 

本文認為，資產管理及設施管理兩者皆在資產的生命週期中扮演各自的角色，但為求簡單易懂，

本文件將使用「資產管理」一詞來涵蓋兩個管理法則。 
 

0.3使用「應考慮」一詞 
 

本文件將使用「應考慮」一詞，特別是在條款 5 中。這個用詞用來條列出與在副條款中描述的
主要要求相關人員需要考慮的項目列表。需要考慮的事情越多，完成需花費的時間就越長，而

輔助證據的需求將會取決於資產的複雜度、參與人員(們)的經驗以及在建築資訊塑模(BIM)中要
求的所有國家政策。在一些相對小或直接的資產，部分這些「應考慮」項目可迅速完成，或判

 
 
 

組織資訊需求

（OIR） 

資產資訊需求

（AIR） 

專案資訊需求

（PIR） 

專案資訊模型

（PIM） 
 

資產資訊模型

（AIM） 
 
 

交換資訊需求

（EIR）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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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為不相關。 
 

判斷哪些「應考慮」的陳述具有相關性時，方法之一就是檢視每一項陳述，並製作不同規模及

複雜度的資產模型。 
 

0.4國家附件與相關國家標準 
 

成功實施本文件需要若干標準，這些標準涉及特定地區或國家，而目前不適合納入國際標準。

因此，鼓勵國家標準機構在國家附件中彙編和記錄與其所代表的區域或國家相關的標準。國家

附件還可以提供本地化指引和建議，以利為不同複雜程度的資產和觸發事件實施本文件。 
 
0.5與其他標準的關係 

 
 

ISO 19650-1 提供了本文件與應用要求相關的概念及原則。ISO 19650‑5則提供了管理資產資訊
所需的保安意識方法要求。 

 
而資產在營運階段進入交付階段的情況時，應將 ISO 19650‑2提供的要求與本文件結合。 

 
ISO 55000 中有包含適用資產管理的術語等，用於資產管理的管理系統通用資訊。而關於用於
設施管理的管理系統通用資訊則可以在 ISO 41001 以及 ISO 41011中找到。 

 
藉由考慮 ISO 19650-1以及 ISO 55000中的概念及原則，有助委任方應用本文件中的要求
以及發展組織內的資產管理。 

 

0.6本文件效益 
 

本文件旨在透過在使用建築資訊塑模的資產營運到生命終止階段，有效的生產、使用及管理資

訊，藉此協助所有各方達到商業目標。 
 

 
藉由國際合作所編寫出之本文件內容，已經確立了一個通用資訊管理流程，可以應用在廣泛的

資產上。本文件可以適用在最廣泛的組織類型、橫跨最廣泛的文化背景以運用在最廣泛的委任

途徑。 
 

資訊管理流程的效益應該在資產生命週期的營運階段持續被檢視，並且是透過對整個流程對於

所有各方的成本與效益進行定期且正式的審視。 
 

0.7用於資訊管理的各方和團隊之間的介面 
 
為供本本文件所用，圖 3 顯示了在營運階段各方和團隊之間的介面資訊管理，不應被視同合約關係
的表示。 

 
在圖 3 提到的委任方可以是資產的擁有者、資產的營運者（例如長期租借協議），或是外包的
資產或設備廠商（通常會委任數年時間）。 

 
營運階段的交付團隊通常會在資產生命週期間任何適當時間點，離開及加入資產／設施管理及

營運團隊。若資訊是由委任方組織中的任務團隊所生產，例如維修部門，那麼該任務團隊仍應

https://landingpage.bsigroup.com/LandingPage/Standard?UPI=000000000030333754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security-minded-approach-to-information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doi.org/10.3403/30244967U
https://doi.org/10.3403/30378513U
https://doi.org/10.3403/30368293U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concepts-and-principles
https://doi.org/10.3403/3024496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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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文件中作為受委任方或主要受委任方的要求。 
 

 
圖 3 展示了資產管理及營運活動的交付團隊規模及複雜性會有所不同，及可能包含不同數量的
任務團隊。若數個交付團隊同時被委任，那委任方可能要求他們彼此協調產生的資訊。 

 
 
 
 
 
 
 
 
 
 
 
 
 
 
 
 
 
 
 
 
 
 
 
 
 
 
 
 
 
 
 
 
 
 
 
 
 

  

圖示 

A 委任方 

B 主要受委任方 

C 受委任方 

...   可變量 

1 資產／設施管理及營運團隊 

2 交付團隊的圖示 

3 任務團隊 

 資訊需求和資訊交換 

若委任方需求，主要受委任方間之資訊協調 
 

圖 3－用於資訊管理的各方和團隊之間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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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和土木工程資訊的組構和數位化，包含建築資訊塑模

(BIM) – 利用建築資訊塑模進行資訊管理 –  
 

第三部分： 

資產的營運階段 
 

1 範圍 
 
本文件使用建築資訊塑模(BIM)，以管理流程的形式詳述了在資產營運階段的情況下，對資訊
管理以及資訊交換的要求。 
 
在資產營運階段，本文件均可應用於所有類型的資產以及所有類型和規模的組織。 

 
本文件內的要求可以透過相關組織直接執行或委託給其他第三方來達成。 

 
2 參考規範 

 
文中提到了下列文件，其中部分或全部內容構成了本文件的要求。針對標註日期的參考文件，

僅適用引用的版本。針對未標註日期的參考文件，則適用最新版本（並包含所有的修訂增補）。 
 

ISO 12006‑2, Building construction —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construction works — Part 2: 
Framework for classification 

I S O  19650‑1:2018, 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 Part 1: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ISO  19650‑2, 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 Part 2: Delivery phase of the assets 

ISO  19650‑5, 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 Part 5: Security-minded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專有名詞、定義和符號 

 
3.1 專有名詞和定義 

 
為供本文件所用，ISO 19650‑1 中提供的專有名詞和定義適用此處。 
 

ISO 和 IEC用於維護標準化的專有名詞資料庫，請見以下網址： 
 

— ISO 線上瀏覽平台: https://www.iso.org/obp  
— IEC 電子百科全書: http://www.electropedia.org/  

  

https://doi.org/10.3403/BSENISO12006
https://doi.org/10.3403/30333754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security-minded-approach-to-information
https://doi.org/10.3403/30333754
https://www.iso.org/obp
http://www.electro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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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資產管理 
讓組織實現資產價值的協調活動 

 
註 1：實現價值通常會涉及平衡成本、風險、機會及績效收益。 
註 2：活動也可以指應用資產管理中的一個要素。 
註 3：「活動」一詞有很廣泛的意義，可以包含例如一個計畫的作法、規劃、執行及實施。 

 
[來源： ISO 55000:2014, 3.3.1, 修改— 註 3，「計畫及其實施」由「計畫的執行及實施」取代] 

 
3.1.2 
設施管理 
在人居環境下整合人員、場地及流程，旨在改善人員的生活品質及主要業務的生產力的組織職

能 
 

[來源： ISO 41011:2017, 3.1.1, 修改— 縮寫詞「FM」已被刪除] 
 

3.2 流程圖的符號 
 
 

開始 
 
 
 
觸發事件 

 
 
 
結束 

 
 
 
活動項目之子流程 

 
 
 
決策 

 
 

註 本文件中使用的符號改編自 ISO/IEC 19510中所定義的符號。 
 

 
4 與資產營運階段相關的資產管理 

 
4.1 與資產營運階段相關的資產管理流程 

 
每個透過使用條款 5.1.3確認的資產，在其營運階段都應該貫徹資訊管理流程(圖 4)，而現有資
產則應該應用與該資產相關的遺留資訊。 

 
為使執行成效最佳化，資訊管理流程應該在此類企業系統或組織職能內運行，或與它們連結， 

 
 

https://doi.org/10.3403/3027092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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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資產管理活動 
                                                  

 
活動分組                                決策點、問題及行動 

                                                                      

1評估需求 A在資產營運期間開展的活動 H提供資訊的觸發事件類型 

2邀請投標／發起服務請求 B在觸發事件前每個委任需開展
的活動 

K委任的延續 

3投標回覆／回應服務請求 C在觸發事件之後或專案交付階
段使用 ISO 19650‑2為每次委任
開展的活動 

L此資訊管理流程的延續 

4委任 M透過觸發事件前的委任 

5動員 D 在收購資產時開展的活動 N接收自其他委任方／資產擁有
者 

6產出資訊 E在採購階段開展的活動（每次
委任） 

P觸發事件或交付階段中執行的
活動或透過使用 ISO 19650‑2取
得資產後的委任 

7委任方驗收資訊模型 F在資訊規劃階段開展的活動（每
次委任） 

Q1是－主要受委任方等待下一個
觸發事件 

8 匯聚 AIM G在資訊生產階段開展的活動(每
次委任) 

Q2是－主要受委任方進行至下一
個交付階段 

  Q3是－委任方仍對資產負責 

  R 否 
註 1  這個流程旨在減少在步驟 8當中須核對的資訊量及工作量。 
註 2  可能會有數個主要受委任方須回應部分觸發事件－請見附件 A.3 中觸發事件的範例。 
註 3  藉由活動分組 C所確認的活動可以應用在生命週期中營運或交付階段。而由活動分組 B與 D確認的
活動則應用在生命週期的營運階段。 
註 4  資訊管理活動 1-8中的子流程展示在圖圖 5 到 12 

 
 

圖 4－支援資產營運階段的資訊管理流程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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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文件與 ISO 19650‑2的關係 
本文件中的委任方應該決定 ISO 19650‑2中的要求是否可應用在特定觸發事件及／或相關

特定資產。在此過程中，指派方應考慮：  
 

— 資產的規模及複雜度； 
 

— 回應觸發事件的規模及複雜度；以及 
 
— 被委任作為回應觸發事件一部份的交付團隊的規模及複雜度。 
 
若決定應用 ISO 19650‑2以及在 ISO 19650‑2中的委任方是與本文件中的不同，那麼這兩個
委任方應該： 
 
— 確保他們在 ISO 19650‑2 以及本文件中各自的責任已經清楚建立並互相溝通；以

及  
 

— 確保本文件中委任方的資訊需求已經對相關根據 ISO 19650‑2委任的主要受委任方詳述 
 
若 ISO 19650‑2及本文件皆被應用，在資產的資訊標準及專案的資訊標準之間，以及資產的資訊
產出方法和程序及專案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之間要有一致性。 
 

5 支援資產營運階段的資訊管理流程 
 
5.1 資訊管理流程－評估需求 
 
5.1.1 任命人員擔任資訊管理職能 
 
委任方需自組織內任命人員擔任資訊管理職能。 
 
或者，委任方可以委任潛在的主要受委任方或第三方，擔任所有或部分的資訊管理職能。在這

種情況下，委任方應該建立此委任的服務範圍。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或第三方應負責的工作。 
 
在所有的情況下，委任方都應考慮被任命或委任的人員或組織擔任資訊管理職能的執行力和資

源總量。 
 
5.1.2 建立組織性資訊需求 
 
委任方應該確認所有現有的組織資訊需求（OIR）或是建立、紀錄及維護其OIR，請見圖 2，以
達到其組織職能以及資產管理系統的需求 
 
註 1 OIR可以來自委任方本身或其利害關係人（例如當委任方為資產營運者時，資產擁有者為利害關係人）。 
 
註 2 OIR可以包含或來自現有資訊需求。 
註 3 部分可以提出 OIR的典型活動條列於附件 A.2。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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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識別應管理其資訊的資產 
 
委任方應該識別那些若進行資產資訊管理能提供淨利益的資產，包含計劃建造或購置的資產。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 資產的所有權及與其相關的資訊； 
 

— 所有委任方使用的資產結構； 
 
— 每個資產對產業營運效率的影響； 
 
— 每個資產對產業營運有效性的影響； 
 

— 每個資產對主要產業營運的重要性；以及 
 

— 每個資產的狀態 
 
註 1  對淨利益的評鑑包含成本以及效益。這項評鑑可以基於組織的標準，包含但不限於財務分析、健康
與安全風險、環境損害風險、企業及個人信譽風險、取得及維護每個資產資訊所需的資源、追溯獲取資

產資訊所需的預期資源。 
 
註 2  對於某些組織可以在 OIR中考慮這些因素（請見條款 5.1.2）。 
 
5.1.4 建立資產資訊需求 
 
為了在條款 5.1.3 識別出的各個資產，委任方應該建立資產資訊需求（AIR），請見圖 2，需使
其符合 OIR。AIR 應該包含來自所有相關利害方的要求，包含委任方內的部門、相關利害第三

方像是當地政府機關或監管機關。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需要將「資產資訊」當成有效組織資源並加以管理的目的，請見 ISO 55000； 
 

資產的所有權及與相關資訊； 
 

跨資產組合以及單個資產的資訊需求；以及 
 
若採用 ISO 55001 資產管理系統，對資產管理策略及計畫的影響。  
 
註 1  部分 AIR範例條列於附件 A.4 
 
註 2  如果採用 ISO 55001 資產管理系統，「委任方」一詞會與 ISO 55001 中「組織 」同義。 

 
5.1.5 識別應管理其資訊的可預見觸發事件 

 
委任方應該識別並紀錄可預見的觸發事件，這些事件代表在營運階段會產生或需要與資產相關

的新的或更新資訊。 
 
註 1  部分觸發事件的範例在附件 A.3。同時可能產生一個以上的觸發事件。 
 
註 2  不同類型的資產，特別是在系統或設備層級，可能會發生相同或類似的觸發事件。然而，資產管理

https://doi.org/10.3403/30244967U
https://doi.org/10.3403/30244970U
https://doi.org/10.3403/30244970U
https://doi.org/10.3403/3024497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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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以及資產資訊產生或更新會根據情況不同改變。 
 

註 3  部分觸發事件可以被認定獨立於資產外，例如惡劣的天氣或地質活動。一旦資產獲識別後，其他觸
發事件則可能變得明確。 

 
5.1.6 建立資產的資訊標準 
 
委任方應在資產的資訊標準內建立委任方組織要求的所有特定資訊標準。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該考慮： 
 

a) 資訊交換 
 

— 在委任方的組織內； 
 

— 在委任方和外部利害關係人之間； 
 
— 在委任方和透過 ISO 19650‑2委任的主要受委任方之間； 
 

— 在潛在主要受委任方和委任方之間； 
 
— 在同樣資產管理活動中的潛在主要受委任方和營運團隊之間；以及 
 

— 在相互依存或相互繼承的資產管理及營運團隊之間。 
 
b) 資訊的結構化和和分類方法（根據 ISO 12006‑2中的架構） 
 

c) 資訊需求等級的指派方法； 
 

d) 為所有與資產相關在未來交付階段的資訊使用；以及 
 

e) 在營運階段的資訊使用。 
 
5.1.7 建立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委任方應該在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內，建立委任方組織要求的所有特定資訊產出方法和

程序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a) 擷取現有資產資訊； 
 

b) 產出、審查或核准新資訊； 
 

c) 考慮資訊的安全性；以及 
 
d) 委任方獲得的資訊交付，包含使用什麼樣的格式，讓資訊交換可以與目前委任方正在運行

的系統及流程相容。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https://doi.org/10.3403/BSENISO12006


ISO 19650-3:2020 

18 © Taiwan BIM Task Group – 版權所有  

 

 

5.1.8 建立參考資訊和共享資源 
 
 
在投標程序和委任期間，委任方應建立參考資訊和共享的資源與預期主要受委任方分享，委任

方應盡可能使用開放資料標準，以避免資料交互操作性問題。 
 
註 1  參考資料可以來自許多來源，舉例來說，可以來自委任方本身、來自相鄰資產擁有者，像是公共事業
公司、來自外部供應商或來自公開資源。 
 

註 2  共享資源可以包含讓產生的資訊自行進行資訊管理流程的模板（例如主要資訊交付計畫）、資訊容器
的模板（例如資料集或文件）、樣式庫或元件庫。 
 
5.1.9 建立通用資料環境 
 
委任方應該根據 ISO 19650‑1:2018條款 12建立通用資料環境（CDE）。其應結合工作流程及資
訊儲存解決方案，以協助資產的資訊管理流程。 
 
應能夠使得： 
 

a) 每個資訊容器具有唯一的識別碼，基於相關當事者商定和文件化的規定； 
 

b) 每個資訊容器都指派了以下屬性： 
 

— 狀態； 
 

— 修訂版次； 
 
— 分類編碼（根據 ISO 12006‑2中建立的架構）； 
 

c) 資訊容器在各狀態之間轉換； 
 
d) 資訊交易被詳細記錄、在每個狀態之間資訊容器修訂版次過渡時記錄使用者名稱和日期；

以及 
 

e) 資訊容器級別的存取受到管控。 
 
5.1.10 建立企業系統連結 
 
若現有的企業系統以用來存放資產資訊，那麼委任方應該建立或改寫這些系統中的資訊品質及

資訊安全流程，以確保他們符合本文件的要求，無論資訊被存放在哪裡或如何存放。 
 
註 1  現有企業系統可能不在委任方的直接控制下。 
註 2  可連結至 AIM的企業系統範例附件 A.5中提供。 

5.1.11 建立資產資訊模型 
 
委任方應該建立或審查並根據需要改寫資產資訊模型（AIM），以保存中詳述與條款 5.1.3中
確認的資產相關的所有資訊。AIM應為一個聯合資訊模型，其包含來自不同資訊提供者（受委

https://doi.org/10.3403/30333754
https://doi.org/10.3403/BSENISO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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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方）的內容。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a) 現有資訊系統的適當性； 
 
b) 能否於專案期間隨時整合或連結來自專案資訊模型的資訊； 
 

c) 所有與存放資訊（以及特定個人資訊）相關的合規要求； 
 
d) 在資產交付團隊提供更新資訊後，AIM能否區隔可供分析及報告的資訊；以及 
 
e) AIM在設計到營運過程所需要的保安意識方法，包含來自 ISO 19650‑5的適當需求以及因

採用 ISO 19650‑5而商定的管理活動。 
 

註 1  AIM 可能跨越任何全新或現有的企業組織，只要將其適當連結，並使用 ISO 19650‑1中所說明的通
用資料環境(CDE)工作流程控制 AIM中的內容。 
 
註 2  有很多方法可以創建及建構 AIM。本文件並無指定或排除使用特定存放技術，只要這項技術支援
CDE工作流程。 

 
5.1.12 建立維護 AIM的流程 
 
委任方應建立或依照現有適當的流程，以在 AIM適當的期間進行維護。流程應包含： 
 
— 分配生產、維護、保留、傳輸、存取、確保和歸檔資訊的工作； 
 
— 當資產擁有者或委任方改變時，移轉 AIM維護需求以及／或 AIM的所有權； 
 
— 建立資訊表現、保留、傳遞及補償的內容、意義、格式及媒介； 
 
— 建立版本控制，檢查完整性並根據 AIR查證資訊並適當更新 AIM； 
 

— 提升資訊品質，支援組織目標； 
 

— 封存或處理過時、不可靠或不需要的資訊； 
 

— 在退役／生命週期結束後，封存部分或整體的 AIM； 
— 確保符合 ISO 19650‑5中描述對保安性的要求； 
 
— 以安全、容易檢索的方式存放資訊，並使用預防性維護，保護其免於實體及技術上的退化

或荒廢；以及 
 
— 維護 AIM的內容以及實體資產之間達到商定的一致性。 
 
註 1  維護適當的期間可以基於一段預期的擁有期間、進駐協議期間長度、營運協議期間或資產管理協議的
長度。期間時期還可能受到策略、合約、法定、法律、合規、健康和安全、環境、社會以及財政方面的限

制。 
 
註 2  可以根據資產發生的改變與 AIM 中反映的這些變化之間的時間間隔，來定義商定的一致性。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security-minded-approach-to-information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security-minded-approach-to-information
https://doi.org/10.3403/BSENISO19650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security-minded-approach-to-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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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建立資產資訊協議 
 
委任方應建立資產的資訊協議，來設定與 AIM相關的委任方及受委任方的權利及義務，並且應
將資訊協議納入所有委任案中。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 與管理或產出資訊相關的義務，包含使用 CDE； 
 

— 與 AIM相關的任何保固或責任； 
 

— 與 AIM相關的背景資訊和未來關鍵知識產權； 
 

— 參考資料和共享資源的使用； 
 

— 在委任期間使用資訊，包含任何相關的許可條款；以及 
 
— 在委任後或事件結束後重新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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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評估需求活動 
 

評估需求活動，如圖 5所示。 
 
 
 
 
 
 
 
 
 
 
 
 
 
 
 
 
 
 
 
 
 
 
 
 
 
 

圖示 

1.1 任命人員擔任資訊管理職能 

1.2 建立組織資訊需求 

1.3 識別應管理其資訊的資產 

1.4 識別資產資訊需求 

1.5 識別應管理其資訊的可預期觸發事件 

1.6 建立資產的資訊標準 

1.7 建立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1.8 建立參考資料和共享資源 

1.9 建立通用資料環境 

1.10 建立與企業系統連結 

1.11 建立資產資訊模型 

1.12 建立維護 AIM的流程 

1.13 建立資產資訊協議 
 

 
圖 5－資訊管理流程 – 評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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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資訊管理流程 – 邀請投摽／發起服務請求 
 
5.2.1 決定提供資訊的活動類型 
 
委任方應該根據營運段每個觸發事件，包含在條款 5.1.5 中未確認的觸發事件來委任主要受委
任方。這個決定將會影響資訊管理流程遵守圖 4中 M、N或 P分支。 
 
 
委任的方法應該符合資產管理中，對於回應觸發事件的活動需求的規模及複雜性，並需要考慮

所有委任方應該遵守的特定採購流程。 
 
註 1  與資產資訊相關的委任需求可以合併至整個資產管理活動的委任流程中。 
 
註 2  若提供服務的請求並非以正式的招標流程決定（例如委任內部團隊)），可以根據狀況修改條款 5.2.5 
中的要求。 
 
5.2.2 建立委任方的交換資訊需求 
 
對於每個委任及觸發事件，委任方應該依本文件[EIR(ISO 19650-3)]之需要建立交換資訊需求，
使其符合 AIR，也能符合適當的 OIR。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a) 建立所有透過 ISO 19650‑5識別的保安意識考慮； 
 

b) 建立觸發事件反應期間擬獲取的資訊，且任何已定義的資訊需求層級一致 
（請見 ISO 19650‑1:2018，條款 11.2）； 
 

c) 建立在委任期間資訊交換的時間點及頻率；以及 
 

d) 為每個資訊需求建立可接受的標準，並應考慮： 
 

— 資產的資訊標準 

— 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以及 
— 委任方提供的參考資料和共享資源的使用。 
 
註 1  這包含條款 5.1.5中確認的觸發事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觸發事件發生前準備 EIR(ISO 19650-3)，
表示對於主要委任方或主要委任方們的委任活動並沒有延遲。這對於觸發事件需要緊急對應的情況是相當重

要的，像是重要設備可預期的停擺。 
註 2  在對於觸發事件的回應會啟動新建或大規模翻新專案的情況下，此子條款尤其重要。 
 
5.2.3 彙總參考資訊和共享資源 
 
委任方應在投標程序或委任期間，彙總他們打算提供給潛在主要受委任方的參考資訊或共享資

源。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security-minded-approach-to-information
https://doi.org/10.3403/30333754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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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款 5.1.8中確定的參考資料或共享資源； 
 

— 前一委任期間產出的資訊；以及 
 

— ISO 19 650‑1:2018，條款 12.1中描述與資訊相關的狀態編碼。 
 
5.2.4 建立投標回覆要求和評估標準 
 
委任方應針對主要受委任方可能提出的回應建立評估標準。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 資訊需求的複雜度； 
— BIM執行計畫與資產的資訊標準、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資產的資訊協議以及

EIR(ISO 19650-3)的一致性；以及 
— 交付團隊預期提供的執行力和資源總量之水準。 
 
5.2.5 編製邀請投標／發起服務請求資訊 
 
委任方應編製包含在邀請投標文件或發起服務請求文件其中的資訊。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

慮： 
 
—  EIR(ISO 19650-3) 
 

— 相關參考資訊和共享資源； 
 

— 回覆要求和評估標準； 
 

— 資產的資訊標準； 
 

— 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以及 
 

— 資產的資訊協議 
 
5.2.6 邀請投標／發起服務請求活動 
 
邀請投標／發起服務請求活動，如圖 6所示。 

 
 
 
 
 
 
 
 
 
 
 
 
 
 
 
 
 
 

https://doi.org/10.3403/30333754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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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2.1 決定提供資訊的活動類型 

2.2 建立委任方的 EIR(ISO 19650-3) 

2.3 彙總參考資訊和共享資源 

2.4  建立投標回覆要求和評估標準 

2.5 編製邀請投標／發起服務請求資訊 

圖 6－資訊管理流程－邀請投標／發起服務請求 
 
 

5.3 資訊管理流程 – 投標回覆／回應服務請求 
 
5.3.1 任命人員擔任資訊管理職能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從其組織內任命人員代表其交付團隊擔任資訊管理職能。 
 
或者，潛在主要受委任方可以委任潛在受委任方或第三方，擔任全部或部分資訊管理職能。在

這種情況下，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該建立該委任的服務範圍。 
 

在此過程中，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考慮： 
 

— 潛在受委任方或第三方應該負責的工作；以及 
 
— 被任命或委任的人員或組織擔任資訊管理職能的執行力和資源總量。 
 
5.3.2 建立交付團隊（預先委任）BIM執行計畫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建立交付團隊（預先委任）的 BIM執行計畫，描述其達成 EIR(ISO 19 650-
3)要求的方法及需要的資源。 
 

在此過程中，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考慮： 
 

— 資訊管理職能所需的資源； 
 

— 委任方要求資訊交換的時間點、資訊量及範圍；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https://doi.org/10.3403/BSENISO19650
https://doi.org/10.3403/BSENISO1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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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主要受委任方聯合資訊所需的要求；以及 
 
—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計劃在營運階段委任其他受委任方作為其交付團隊中的任務團隊，包含

需要將某些 EIR（ISO 19650-3）傳遞給這些受委任方。 
 
註 1  委任方可以指定對這個方法描述的格式，可以提供指導或範本給潛在主要受委任方。 
 
註 2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可以加上部分其自有的資訊需求至任何 EIR (ISO 19650-3)給受委任方。 
 
5.3.3 評估任務團隊的執行力和資源總量 
 
每個任務團隊應根據 EIR(ISO 19650-3)以及交付團隊的資訊交付計畫，對其交付資訊的執行力和
資源總量從事評估。 
 

在此過程中，每個任務團隊應考慮： 
 
— 根據任務團隊成員對於資產的資訊標準相關經驗及培訓，其在管理資訊上的能力，以及符

合的任務團隊成員數； 
 
— 根據任務團隊成員對於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相關經驗及培訓，其在管理資訊上的能

力，以及符合的任務團隊成員數； 
 
— 根據 EIR(ISO 19650-3)或交付團隊的資訊交付計劃中列出的軟體及硬體需求，以及任務團

隊中資訊技術（IT）的可用性。 
 
5.3.4 建立交付團隊的執行力和資源總量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藉由匯聚每個任務團隊負責的評估，來建立交付團隊的執行力和資源總量。 
 
5.3.5 建立交付團隊的動員計畫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建立交付團隊的動員計畫，以在動員期間實施（請見條款 5.5） 
 
在此過程中，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考慮交付團隊對於以下項目的執行方法、時間尺度及職責： 
 

— 測試及紀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 測試任務團隊間之間的資訊交換； 
 

— 測試與委任方的資訊交換； 
 

— 測試 CDE解決方案及存取共享資訊和資源； 
 

— 採購、實作、配置和測試其他軟體、硬體和 IT基礎設施； 
 

— 發展交付團隊使用的額外共用資源； 
 

— 負責教育和／或培訓來發展交付團隊中需要的執行力；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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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額外的任務團隊或成員以達到交付團隊中所需要的資源總量；以及 
 
— 支援在委任期間加入交付團隊的新成員（組織或人員）。 
 
5.3.6 建立交付團隊的風險登記冊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建立交付團隊和生產及交付資訊相關的風險登記冊。 
 

在此過程中，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考慮： 
 

— 交付團隊在其 BIM執行計畫中做出的假設； 
 

— 委任方的 EIR (ISO 19650-3)的明確程度；以及 
 
— 資產資訊標準以及資產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的需求。 
 
註  交付團隊的風險登記可以合併在委任期間中使用的其他風險登記冊中。 
 
5.3.7 編製交付團隊的投標回覆／回應服務請求 
 
潛在主要受委任方應編製以下項目（若可取得）至交付團隊的回應中： 
 

— （預先委任）BIM執行計畫(條款 5.3.2)； 
 
— 執行力和資源總量評估(條款 5.3.4)； 
 

— 動員計畫(條款 5.3.5)；以及 
 

— 風險登記冊(條款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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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投標回覆／回應服務請求活動 

 
投標回覆／回應服務請求活動，如圖 7所示。 

 
 
 
 
 
 
 
 
 
 
 
 
 
 
 
 
 
 
 
 
 
 
 
 

圖示 

3.1 任命人員擔任資訊管理職能 

3.2 建立交付團隊（預先委任） BIM執行計畫 

3.3 評估任務團隊的執行力和資源總量 

3.4 建立交付團隊的執行力和資源總量 

3.5 建立交付團隊的動員計畫 

3.6 建立交付團隊的風險登記冊 

3.7 編製交付團隊的回應 
 

 
圖 7－資訊管理流程 – 投標回覆／回應服務請求 

 
 

5.4 資訊管理流程 – 委任 
 
5.4.1 確認交付團隊的 BIM執行計畫 
主要受委任方應審查和確認條款 5.3.2中準備的 BIM執行計畫，並與每個任務團隊進行諮詢。

這需要包含對於委任期間發展的資源（包含人力上及技術上）審查和確認，以及在資訊交換時

使用的技術方式測試。 
 
主要受委任方應與所有受委任方溝通 BIM 執行計畫，應該在主要受委任方的委任期間持續檢討，

並應依照需要進行內容更新和再度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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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建立交付團隊的詳細責任矩陣 
主要受委任方應該建立詳細責任矩陣，確認當資料要與誰進行交換以及哪一個任務團隊負責其

生產的資訊，在此過程中，主要受委任方應考慮： 
 

— 資訊交付里程碑； 
 

— 橫跨交付團隊的執行力與資源總量； 
 

— 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 分配給每個任務團隊的資訊容器拆分架構的元素；以及 
 

— 任務團隊在資訊產出流程中的相依性。 
 
5.4.3 建立主要受委任方的 EIR (ISO 19650-3) 
 
若一個在營運階段的交付團隊的任務團隊中包含其他受委任方，主要受委任方應向他們公佈適

當的 EIR (ISO 19650-3)以及條款 5.2.2中描述的相關考慮。 
 
註  請見條款 0.5以及圖 3 對於主要受委任方與交付團隊中其他受委任方的關係的解釋。 
 
5.4.4 建立任務資訊交付計畫 
 
每個任務團隊應該建立一個任務資訊交付計畫（TIDP），並在整個委任期間持續維護。 
 

在此過程中，每個任務團隊應考慮： 
 

— 資產管理的資訊交付里程碑； 
 

— 任務團隊在詳細責任矩陣中的職責； 
 

— 主要受委任方的 EIR(ISO 19650-3)； 
 

— 交付團隊中參考資料和共享資源的可用性；以及 
 
— 任務團隊產出資訊所需的時間。 
 
TIDP應為每個資訊容器列出並識別： 
 
— 唯一識別碼和標題； 
 
— 前置項或相依項； 
 
— 資料需求層級； 
 
— 預估產出期間； 
 
— 負責其產出的資訊作者；以及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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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付里程碑。 
 
5.4.5 建立主資訊交付計畫 
 
主要委任方應匯聚每個任務團隊的 TIDP，以建立交付團隊的主資訊交付計畫（MIDP）、通知
各交付團隊其 TIDP 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並且增加或更新交付團隊風險登記冊中所有風險，

根據要求通知委任方。 
在此過程中，主要受委任方應考慮： 
 

— 詳細責任矩陣中指派的職責； 
 
— 任務團隊之間的資訊前置項或相依項，以及因此而需要對 TIDP進行的任何修改； 
 

— 主要委任方審查和授權資訊交付所需的時間；以及 
 

— 委任方審查和驗收交付資訊所需的時間。 
 
5.4.6 完成主要受委任方的委任文件 
 
委任方應委任各個主要委任方，提供足夠的時間讓主要受委任方在需要開始資訊生產前進行動

員。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根據每個潛在主要受委任方先前既有的評估標準(條款 5.2.4)，考慮其執
行力和資源總量。 
 
註  執行力和資源總量的評估是相當重要的活動，用以確保由主要受委任團隊帶領的每個交付團隊都能有
效進行資訊管理。 
 
委任方應確保以下項目被包含在主要受委任方的完整委任文件中，並使用變更控制流程進行管

理： 
 

— 委任方的 EIR(ISO 19650-3)； 
 

— 資產的資訊標準（包含任何協定的增補或修改）； 
 
— 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包含任何協定的增補或修改）； 
 

— 資產的資訊協議（包含任何協定的增補或修改）； 
 

— 交付團隊的 BIM執行計畫；以及 
 

— 交付團隊的 MIDP。 
 
5.4.7 完成受委任方的委任文件 
 
主要受委任方應委任每個受委任方，提供足夠的時間讓受委任方在資訊生產需要開始前進行動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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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主要受委任方應確保以下項目被包含在受委任方的完整委任文件中，並使用變更

控制流程進行管理： 
 
— 主要受委任方的 EIR(ISO 19650-3)； 
 

— 資產的資訊標準（包含所有商定的附加物或修正）； 
 
— 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包含所有商定的附加物或修正）； 
 

— 資產的資訊協議（包含所有商定的附加物或修正）； 
 

— 交付團隊的 BIM執行計畫；以及 
 

— 相關連的 TIDP。 
 
5.4.8 委任活動 
 
委任活動，如圖 8所示。 

 
 
 
 
 
 
 
 
 
 
 
 
 
 
 
 
 
 
 
 
 
 
 
 
 
 
 
 
 

 圖示 

4.1 確認交付團隊的 BIM執行計畫 

4.2 建立交付團隊的詳細責任矩陣 

4.3 建立主要受委任方的 EIR (ISO 19650-3) 

4.4 建立任務資訊交付計畫 

4.5 建立主資訊交付計畫 

4.6 完成主要受委任方的委任文件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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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完成受委任方的委任文件 
 

 
圖 8－資訊管理流程－委任 

 
 
5.5 資訊管理流程 – 動員 
 
5.5.1 動員資源 
 
主要受委任方應依照交付團隊動員計畫中的要求動員資源。在此過程中，主要受委任方應該確

認橫跨交付團隊的資源，並應該考慮橫跨交付團隊的培訓和教育的方法。 
 
5.5.2 動員資訊技術 
主要受委任方應依照交付團隊動員計畫中的要求動員資訊技術，在此過程中，主要受委任方

應： 
 

— 採購、實施、配置和測試軟體、硬體及 IT基礎設備（根據需要）； 
 

— 測試委任方 CDE的運用； 
 

— 測試任務團隊之間的資訊交換；以及 
 

— 測試與委任方的資訊交換。 
5.5.3 測試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主要受委任方應依照交付團隊動員計畫中的要求測試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在此過程

中，主要受委任方應： 
 

— 測試並記錄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 驗證擬議的資訊容器拆分架構為可運作，且若需要時可進行完善； 
 

— 必要時，發展提供給交付團隊使用的共享資源；以及 
 
— 傳達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給交付團隊中的所有任務團隊。 
 
5.5.4 維護資源為觸發事件做準備 
 
主要受委任方應確保從條款 5.5.1到條款 5.5.3指定之所有資源（人員及技術），以為所有委
任期間發生的觸發事件做好準備。 
 
5.5.5 動員活動 
動員活動，如圖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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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 

5.1 動員資源 

5.2 動員資訊技術 

5.3 測試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5.4 維護資源為觸發事件做準備 
 

圖 9－資訊管理流程 – 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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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資訊管理流程－產出資訊 
 
5.6.1 檢查參考資訊和共享資源的可用性 
 
在產出資訊之前，每個任務團隊應檢查他們是否能存取 CDE中的相關參考資料和共享資源。如
果不行，應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主要受委任方，並評估這對他們的 TIDP造成的潛在影
響。 
 
5.6.2 產出資訊 
 
每個任務團隊應根據他們的 TIDP產出資訊，其資訊為工作中的狀態。 
在此過程中，任務團隊應該： 
a) 產出以下的資訊： 
 

— 符合資產的資訊標準，以及 
 

— 根據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 
 

b) 不產出以下的資訊： 
 

— 超過所需的資訊需求層級； 
 

— 超出了資訊容器拆分架構的分配元素；以及 
 

— 複製由其他任務團隊產出的資訊； 
 
c) 協調和交互參考其產出的所有資訊及 CDE中的共享資訊。 
 
如果出現協調問題，相關任務團隊應合作確定可能的解決方案。如果無法找到解決方案，任務

團隊應通知主要受委任方。 
 
5.6.3 從事品質保證檢查 
 
每個任務團隊應根據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以及資產的資訊標準，對每個資訊容器從事品

質保證檢查。 
 

檢查完成後，任務團隊應： 
 

a) 如果檢查成功： 
 

— 將資訊容器標記為已檢查， 
 

— 紀錄檢查的結果；或者 
 

b) 如果檢查不成功： 
 

— 拒絕該資訊容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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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資訊作者結果和所需的矯正措施。 
 
 註 1  部分檢查可以在 CDE中自動進行。 
 註 2  品質保證檢查並不檢查資訊容器內資訊的準確性或適當性，因此不能視為審查和核准的替代流程(條
款 5.6.4)。 
 
5.6.4 審查資訊並核准分享 
 
在 CDE中共享資訊容器之前，每個任務團隊應審查每個資訊容器內的資訊。 
 
在此過程中，任務團隊應考慮： 
 

— 主要受委任方發布的 EIR(ISO 19650-3)； 
 

— 所需的資訊需求層級；以及 
 

— 與其他任務團隊進行協調所需的資訊範圍。 
審查完成後，任務團隊應： 
a) 如果審查成功： 
 
— 指派狀態編碼以表明資訊容器中資訊的允許用途（適用性）， 
 

— 核准資訊容器進行共享；以及 
 

— 將資訊容器標註為共享狀態；或 
 

b)  如果審查不成功： 
 

— 記錄審查不成功的原因， 
 

— 記錄任務團隊完成的任何修改，以及 
 

— 拒絕該資料容器。 
 
5.6.5 審查資訊模型 
 
交付團隊應根據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以及資產的資訊標準，對資訊模型從事審查，以促

進資訊模型各元素之間資訊的持續協調。 
 

在此過程中，交付團隊應考慮： 
 
— 委任方向主要受委任方發布的 EIR(ISO 19 650-3)和驗收標準； 
 

— 主要受委任方向任務團隊發布的 EIR(ISO 19 650-3)和驗收標準；以及 
 

— 在交付團隊的 MIDP中列出的資訊容器。 
 
5.6.6 授權資訊模型以交付給委任方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operational-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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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決定以授權交付團隊的資訊模型交付給委任方，主要受委任方應根據資產的資訊產出

方法和程序以及資產的資訊標準，審查資訊模型。 
 
在此過程中，主要受委任方應考慮條款 5.6.4 中任務團隊以及條款 5.6.5中交付團隊考慮的相
同項目。 
 

審查完成後，主要受委任方應： 
 

a) 如果審查成功： 
 

— 授權交付團隊的資訊模型，以及 
 
— 指示每個任務團隊在 CDE中標註其資訊容器為適合給委任方驗收；或 
 

b) 如果審查不成功： 
 

— 紀錄審查不成功的原因， 
— 拒絕該資訊模型，以及 
— 指示任務團隊修改相關資訊容器，並重新提交資訊模型給主要受委任方授權。 
 
部分授權交付團隊的資訊模型可能會導致協調上的問題，因此建議主要受委任方可以完整授權

或拒絕整個交付團隊的資訊模型。 
 
5.6.7 產出資訊活動 
 
產出資訊活動，如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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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6.1 檢查參考資訊和共享資源的可用性 

6.2 產出資訊 

6.3 從事品質保證檢查 

6.4 審查資訊並核准分享 

6.5 審查資訊模型 

6.6 授權資訊模型以交付給委任方 

X 新的資訊容器修改 
 

 
圖 10－資訊管理流程 – 產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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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資訊管理流程 – 委任方驗收資訊模型 
 
5.7.1 提交資訊模型供委任方驗收 
 
若流程跟著圖 4 中分支 M 或 P，主要受委任方應該在 CDE 中提交交付團隊的資訊模型，
供委任方審查和驗收。 
 
 
若流程跟著圖 4 中分支 N，委任方則應該從其他受委任方或資產擁有者獲得資訊模型。 
 
5.7.2 審查並驗收資訊模型 
委任方應根據資產的資訊產出方法和程序，審查在條款 5.7.1 中獲得的資訊模型。 
 
在此過程中，委任方應考慮： 
 

— 其 AIR（特別是跟著圖 4分支 N的流程）； 
 
— 其發佈給主要受委任方的 EIR (ISO 19650-3)和驗收標準（對於跟著圖 4中分支M或 P的流

程）； 
 

— 交付團隊的 MIDP（對於跟著圖 4中分支M或 P的流程）； 
 

— 因條款 5.1.6 及條款 5.4.4的結果而識別出的資訊需求層級；以及 
 

— 針對上述項目的交付資訊。 
 
審查完成後，委任方應： 
 

a) 如果審查成功： 
 

— 驗收該資訊模型，將其視為 CDE中的可交付成果，並且 
 
— 指示主要受委任方標註各個資訊模型中的資訊容器為已發布狀態（對於跟著圖 4中分支M

或 P的流程），或 
 
— 標註各個資訊模型中的資訊容器為已發布狀態（對於跟著圖 4分支 N的流程）；或 
 

b) 如果審查不成功： 
 

— 紀錄審查不成功的原因， 
 

— 拒絕該資料模型，並且 
 
— 指示主要受委任方修改資料模型，並且依照委任方認可方式重新提交（對於跟著圖 4中分

支M或 P的流程），或 
 
— 確認資訊模型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並請求其他委任方／資產擁有者進行修改，或自行修改

（對於跟著圖 4分支 N的流程）。 

https://doi.org/10.3403/BSENISO1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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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驗收資訊模型可能會導致協調上的問題，因此建議委任方可以完整驗收或拒絕整個交付團

隊提交或接收自其他委任方／資產擁有者的資訊模型。 
 
5.7.3 委任方驗收資訊模型活動 
 
委任方驗收資訊模型活動，如圖 11所示。 

 
 
 
 
 
 
 
 
 
 
 
 
 
 
 
 
 
 
 
 
 
 
 
 
 
 
 
 
 
 

  

圖示 

7.1 提交資訊模型供委任方驗收 

7.2 審查並驗收資訊模型 

Y 委任方拒絕資訊模型 
 

 
圖 11－資訊管理流程 – 委任方驗收資訊模型 

 
5.8 資訊管理流程 – 匯聚 AIM 
 
5.8.1 匯聚已驗收的資訊模型到 AIM 
 
不論其資訊模型來源，委任方應負責合併已驗收的資訊模型及其 AIM，並且與 AIM 中現有的內

容進行調和。若適用的情況下，應該包含合併已驗收的資訊模型及其現有企業系統的流程。 
 
5.8.2 審查並持續維護 AIM 
 
委任方應持續審查是否持續履行條款 5.1.11中的需求以及根據條款 5.1.12進行維護。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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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項未達成，那麼委任方應採用適當的緩解措施。 
 
5.8.3 匯聚 AIM活動 
 
匯聚 AIM活動，如圖 12所示。 

 
 
 
 
 
 
 
 
 
 
 
 
 
 
 
 
 
 
 
 
 
 
 
 
 
 
 
 
 
 
 
 

  

圖示 

8.1 匯聚已驗收的資訊模型到 AIM 

8.2 審查並持續維護 AIM 
 

 
圖 12－資訊管理流程  - 匯聚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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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 A  
（資訊參考） 

資訊管理相關指南 
 

5 A.1通則 
 
本附件 A包含輔助某些包含於條款 5中的需求指導。在附件 A.2至附件A.5列出的只是活動、事
件、資訊需求及系統的範例， 不應該被視為是全面或完整的內容。委任方應使用這些範例來通知他
們的條款需求制定。其他指導也同樣包含在 ISO 55002中。 
 
 
6 A.2 要求資產資訊的活動範例和組織資訊需求範例 
 
許多的組織活動，包含資產管理及設施管理活動，會導致條款 5.1.2 中提到的組織資訊需求
（OIR）。這可以根據他們是為策略性、戰術性或營運性的性質來進行分組。藉此可以幫助確
認資訊被要求的頻率以及要求的利害關係人類型。以組織觀點來看，哪種活動屬於哪種分類

(策略性、戰術性或營運性)會有所不同，因此以下的範例未進行分組： 
 

— 資產會計、活動成本核算、預測； 
 

— 規劃和預算編制； 
 

— 需求管理和顧客期望原則； 
 

— 資本投資和生命週期成本； 
 

— 創新和變革管理； 
 

— 與監管機構對接； 
 

— 發布資產資訊以提供公眾使用； 
 

— 資產營運或利用； 
 
— 資產修改、翻新、更換、再利用／重新部署、處置、回收； 
 

— 備品、原料及採購； 
 

— 資料、資訊和知識管理； 
 

— 承包商和供應商管理； 
 

— 人力資源、技術發展和技能； 
 

— 維護、檢查、狀況和性能監控； 
 

— 應變計劃和緊急情況； 
 
— 能源效率及環境面向，例如可再生資源、回收、廢棄物管理、空氣品質、衛生； 

https://doi.org/10.3403/3024497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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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評估和管理；以及 
 
— 安全、健康和環境管理。 
 
以下是 OIR的範例，也可以根據其為策略性、戰術性或營運性來進行分組。 
 

輔助資訊： 
 

— 規劃改善活動的財務效益； 
 

— 預測資產性能以輔助進行營運決策的方法； 
 

— 資產不可用或失效對於營運和財務影響； 
 

— 生命週期成本與替代資本投資的比較； 
 

— 保固到期日； 
 
— 資產的經濟生命週期結束之評估，例如當資產相關的支出超過相關的收入； 
 

— 資產性能的品質目標； 
 

— 資產管理及設施管理的服務等級； 
 
— 特定活動（基於活動的成本）的成本，例如維護一個特定資產／資產系統的總成本； 
 
— 資產重置價值； 
 
— 計劃收入和支出的財務分析； 
 
— 偏離計劃可能導致資產可用性或績效發生變化的財務和資源影響（例如將特定發電機保養

作業推遲六個月的財務影響為何？）； 
 
— 整體財務表現；以及 
 
— 確認、評估和控制資產相關風險。 
 
 
註 OIR在的背景下，「組織性」一詞係指涉某組織，而非組織某件事物的行為。 
 
 
7 A.3 觸發事件範例 
 
資訊管理流程應該營運的觸發事件類型，將會由委任方建立(條款 5.1.5)。觸發事件的範例包含： 
 
— 組織決定根據本文件管理與現有資產相關的資訊； 
 
— 對於資產的績效評估，包含其他地方使用的類似零件的故障傾向以及資產性能基於經驗的

學習和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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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檢查； 
 

— 不論事前計劃或反應現況的資產維護工作； 
 

— 資產的小型工程，例如小型維修、零件更換或小型升級； 
 

— 啟動交付新資產的專案； 
 

— 現有資產的大型工程，例如重大維修、翻新或大型升級； 
 

— 創造新的資產； 
— 資產更換； 
 

— 報廢工程，例如退役、拆除或停用和保存； 
 

— 計劃於適當的情況下實現警急狀況應變； 
 

— 資產的風險評估； 
 

— 資產價值的變動； 
 

— 資產適用規範的變動； 
 

— 適當監管者所要求的資訊變動； 
 
— 與資產相關的組織性需求變動，例如變動操作參數或條件； 
 

— 資產所有權的變動； 
 

— 資產營運者的變動；以及 
 

— 資產維護者的變動。 
 
註  如條款 4.2所述，資產管理對於觸發事件的反應可能牽涉到 ISO 19650‑2及本文件。 
 
 
A.4 AIM中可能要求的資訊範例 
 
A.4.1 管理面資訊 
 
以下為在 AIM中可能會被要求用以輔助 OIR管理面向的資訊範例： 
 

— 唯一資產識別 ID； 
 

— 資產位置，可能使用空間參考或地理資訊系統； 
 

— 與資產相關的空間資料，例如人行道面積、房間大小； 
 

— 保固和保證期間； 
 

— 存取計畫和工程計畫表；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s/organization-and-digitization-of-information-about-buildings-and-civil-engineering-works-includ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bim-information-management-using-building-information-modelling-delivery-phase-of-the-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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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執行的主動和被動維護工作的歷史紀錄； 
 
—  維護和檢查工作的未來計畫表，包含逾期工作的詳細資訊，以及維護組織的詳細資訊和執

行每個工作所需的資格/證明的詳細資訊； 
 

— 與標準、流程和程序相關的資產； 
 

— 任何危險內容物或廢棄物的存在； 
 

— 生命週期結束後資產目標的詳細資訊； 
 

— 緊急狀況計劃包含責任歸屬和聯絡方式的詳細資訊；以及 
 

— 過去資產故障、原因和結果的詳細資訊（若已知）。 
 
A.4.2 技術面資訊 
 
以下為在 AIM中可能會被要求用以輔助 OIR技術面向的資訊範例： 
 

— 工程資料和設計參數； 
 

— 技術的依存度和資產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詳細資訊； 
 

— 試車日期和資料；以及 
 

— 營運資料，包含性能特徵和設計限制。 
 
A.4.3 法律面資訊 
 
以下為在 AIM中可能會被要求用以輔助 OIR法律面向的資訊範例： 
 
— 資產跨系統或資產網絡對接的所有權和維護劃分的詳細資訊； 
 

— 工作說明連同圖表和報告需求、法律義務，例如健康和安全檔案資訊以及安全／環境注意
事項； 

 

— 與合約資訊相關的資產；以及 
 

— 工作風險評估和控制措施。 
 
A.4.4 商業面資訊 
 
以下為在 AIM中可能會被要求用以輔助 OIR商業面向的資訊範例： 
 
— 對於他們提供的資產和資產服務的描述； 
— 資產的功能，包含任何和要求它們的活動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 供應商資料（提供資產的組織詳細資訊），包含資產提前期； 
— 資產的狀況和義務，包含使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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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效能指標； 
— 狀況和效能目標或標準； 
— 不合格的標準和應採取的行動； 
— 資產和空間對組織的重要性； 以及 
— 備用品的持有、可互換性、規格及儲存位置的識別和級別。 
 

A.4.5 財務面資訊 
 
以下為在 AIM中可能會被要求用以輔助 OIR財務面向的資訊範例： 
 

— 資產部署的整個生命成本，包含過去和計畫的維護工作的成本； 
 

— 營運成本； 
 

— 停機影響； 
 

— 目前資產重置價值；以及 
 

— 原始購買／租賃費用。 
 
8 A.5  連結企業系統 
 
委任方選擇連結至 AIM（請見條款 5.1.11）的企業系統的本質與範圍可能會有所不同。企業系
統提供的功能範例包含： 
 

— 文件管理； 

— 工作／方案的計畫和排程； 

— 電腦輔助設施管理和資產管理； 
— 企業資源規劃； 

— 原料管理和備品庫存； 

— 採購； 

— 供應商關係管理； 

— 顧客關係管理； 
— 會計和財務規劃； 

— 資產利用； 

— 財產管理； 

— 工程設計和塑模； 

— 性能報告； 

— 狀況監控； 

— 地理資訊系統（GIS）和空間分析工具組（用來分析 GIS資料）； 
— 資產擁有／關閉／中斷規劃； 

— 監控和資料獲取系統（SCADA）； 

— 知識管理；以及 

— 人員位置、日程安排和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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